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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377號公告2022 年第 XX 號公告 

 

選舉程序(鄉郊代表選舉)規例 

(第 541L 章) 

(第 27 及 28 條) 

 
 

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 

居民代表選舉 

 

指定投票站及投票時間公告 

 

選舉日期：2023 年 1 月 8 日(星期日)  

 
現公布以下地方被指定為 2023 年鄉郊一般選舉居民代表選舉的特別投票站，以

供在 2023 年 1 月 8 日舉行的上述選舉進行投票之用；如須進行投票，根據《預

防及控制疾病規例》(第 599A 章)獲發出檢疫令或隔離令的選民可於當日中午 12 

時至下午 5 時的指定投票時間內，在衞生署署長所編配的時段，到以下特別投票

站投票： 

 

特別投票站編號 特別投票站的地址 

*SPS001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

大嶼山竹篙灣幻想道 
 

*適合殘疾人士使用的投票站 

 

 

 

 

 

2022 年 12 月 23 日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張趙凱渝 

 


